
安厅、省供销社等六单位《关于 1111 ry~?\药业摊贩臂珩l 的规定》执行。

药业摊贩经过ilt理整顿和道;tfr市查后，符介坝;主条{↑ (:~1 ，在中央和l省没有统一规定前，

可血各市、地、少H医药、卫生行政轩理部门研究制定发给"?才本药l导1-7手背许可iiE" ，并院划

定经营地点，亮证摆摊经营。

省外工商企业和l 运销专业户等单位和个人到省内各地销代医药产ilh( 不包i/i \11营专业医

药、药材公司、站和l经省、 直辖市、自治区批准的医药生产企业) ，必、须持县以上医药主管

部门证明到当地医药、工商部门登记，并按当地规定办即有关于续后，为前进行业务购销活

动(如当地认为有必要检验的个别品种，应予报检)。

十、从现在起，在今年底以前，各地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由医药管理部门会同卫

生、工商等部门对医药批发单位进行清理整顿。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行为和单位都要予以纠

。对已批准发证的批发单位，耍重新审查验收。今后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复查，

查出问题，要及时按规定处理。

请各级人民政府、各地区行政公署，在清理挺顿中切实加强领导，抓紧落实，并将清理

整顿情况逐级上队。

以上报告，如无不妥，请批转各地执行。

四川省医药

四川省卫生厅

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

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

管 理
, 

一·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川乡镇企( 88 )政宇251号

建JL 乡镇 台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，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，稳定职工队伍，促进乡镇

企业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。根据省政府川府发( 1988 ) 153号文件妾求，结合乡

企业的特点，制定了 《 四川省乡镇 企止职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>> , J.见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当

地实际研究试行。

乡镇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-项新的工作，政策性强，涉及面广，各级主管部门要切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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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领导，认真做好忠起工作和组织工作，保证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.i!行。

在试行守有何问题和建议，望及时告诉我们，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附 t 四川省乡镇 气 业职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。

职

第一章 J总 则

-画 为了使职工在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必要的经济保障，解除他们的后顾之
忧，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巩固和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，根据省政府川府发(1988) . 

153号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=条 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，坚持企业和职工自筹、自有、自用的原则。按月
提存，逐年积m 。

第二 试行条件和范围

三条养老保险首先在实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生产经营和人员稳定，经济效益
好，具有经济负担能力的乡、村两级集体企业和县以下(不含县，下同)乡镇企业管
(区、乡企业办公室或工业公司)中试行。
二轻等系统划归的城镇集体企业，可按照川府发( 1988 ) 118号文的通知精神，参加1 城

镇集体1þ-业、事业单位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保险，也可按本办法试行。
四条 具备条件的单位，应向县级主管局提出申请，呈报方案，待批准后方能试行。
位可以全员办理养老保险，也可以先为科技管理人员和生产业务骨干办理，在条件成

后再逐步扩大范围。

第三 基金来

五条 养老保险基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筹措。做到逐月提存，逐年增多，瞻前顾后，

力而行。基金来源主要从以下渠1目醉优 Z

(一)企业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 5 0/0 比例提取，所发生费用在营业外或其它费用项目

列支。

在县以下乡镇企业管理机构工作的职工，可战职工工资总额的-a f卡'比例在管理费中提

11iJ. ，税前列支。

一2.1-



事业单位参照企业办法提取和列支。

(二)职工个人每月按实发工资的明缴纳。

(三)若上列两种经费不敢使用时，可从单位提取的职工福利安中划出部分给予补充，

但最高不得超出福利费的50 0/0 。

(四)以上三项专用基金的增值收入。

六条 墩费方式。职工个人缴纳部份由单位财务部门按月在工资中扣除。试行单位按

月或季将集体和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，全部汇攒到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机构在银行开设

的"养老保险基金"专用帐户上。

第四章养老条件与待混

~七条 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，本人和所在单位按规定比例敬纳养老保险基金满十 3i2.

的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经县级主管局批准，可以享受养老待遇。

(一)男年满六十周岁，女年满五十五周岁。

(二)从事井下、高空、高温、特别笨重体力劳动i或者其它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职工，男

五十五周岁，女年满五十周岁。

(三)因工致残，经县以上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(小组)鉴定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G

}\条 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，应坚持以收定支，量入为出，略有节余的原则。

(一)工作年限和本人按规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基金在十年(含十年)以下的，可发给一

次性生活补助费。其标准为 t 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本人工资(后三年月平均工资，与本人缴

纳时-ff 法一致)。有几年发几个月，不足一年的，半年以上发全月，半年以下发半月。

(二)工作年限和本人按规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基金在十一年以 t的.并符合第七条三

项中一项者，可按月发给养老金，直至身故为止。

具体标准，由县乡模企业局或企业，根据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，基金积累和职工缴费年限、

工龄长短、贡献犬小等情况，送行综合分析，具体测算，制定出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。

向保险公司投保的，按保险公司有关规定执行。

九条 为鼓励职工争创先进，为四化多做贡献，对获得全国、省、市(地)级的先进生

产(工作〉者、优秀企业家、三八红旗手、青年突击手等荣誉称号的，在创新、创优产品和

技改 rj:l ，个人获得国家、省(部)、市(地)级奖励，离岗前仍表现好的，经过职工大会讨

论同意和县级主管局批准，可在原标准的基础上，分别增发10 伪、 5旦、明，但最高不得超过

本人原工资。

第十条 职工工龄计算，原则上以在本企业从事的年限为准。因工作需蛋 I rl=t组织归入，

调入前在其它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工作的，可讨算连续工龄。复退转业军人服役期间，

可 -H算连续工龄。

第五 基金管理

第十一条 坚持养老保险基金11主管、谁 1/3(.谁支付的原则.二字老保险基， 企 !可 山县(ï1í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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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J 乡镇企业用进行管旦 ( J扑:dJL务巾，财务或经营仔i11 部门 l!j、 1jE) 。 LL局条件不成熟的，征

得主管局同意后，试行单位也可在接 IZj保险公司投保。已经733立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单位，可

保持原来的管理形式不变。

十二条 养老保险基金，必须单独列 i民(个人缴纳部份店应分人记IW: )单独储存，专

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挪用。

第六章 有关问题的处理

十三条 试行养老保险的企业关、{亭、井、转等变动时，可向管Fi!养老保险基金的机

构办理保留、转移或迟{衷于绥 c

十四集 职工个人工作正常洞劲!叶，词入单位建立了养老保险的，其养老保险关系可

随同本人转移，过去fjf敬的的养老金结结;有效，元法转移的FE:iY个人敬纳节目份全部退还给本

人。

十五条 职工在工作年 ?弓，内死亡，其法定但承人可一次性领取本人所锁纳的全部养老

金。

十六条 ;51工被开陀、自动离职、触犯刑律，原则上不何 东妥养老保阶待遇。

第十七条 已离岗的职工仍按本单位照规定执行。

第七 组织领导

十八条 各级主平干部门要加强养老保险工作的组织、领导和特理。凡试行养老保险的

县(市、区) 陀，应133 立"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'\出一名局锁导分管此项工作。

管委会的任务是z 此安贯彻执行职工养老保险的方针、政策和法令:研究制定本地区乡镇企

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实施办法:检查指导、协调养老保险的业务活动 1 1监督养老保险金的

措、 管理和使用 z 审tlt参加养老保险的单位和l个人。管委会下设办公室，配备柑应人员。乡

(慎)根据参加养老保险单位和人员的多少，确定专}lFi或主证明人员，负武力·王:1养老保险的日

常工作。专职人员的工资，可以从养老保险基金有偿使用的利息中开支。

第八章附

第十九条 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。在保证养老金发放前挺下，对暂时未!可部份，可按有

偿使用，按期收回的原则，转iES合经济有保证的单位，用于乡贸企业liiilt，士均乡镇企业发

展。实行有使使用的利息收入， 全部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增信收入。

第二十条 全省乡镇企]!时4多面广，情况各异， 各地应根据水办法，结合本地实际，

定实施细则，并报告同备束。

二十…条 本办法出四川省乡 fii企业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二十二条 水办法白，'JL八九年 -门一日起试行 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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